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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高中教育及高等教育的意見》 
 
一. 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童在特殊學校畢業之後，不同智障及殘疾程度的畢業
生在出路市場上的選擇如下： 
1. 直接公開就業 
2. 技能訓練中心 
3. 輔助就業／在職培訓計劃 
4. 庇護工場 
5. 綜合職業復康服務中心 
6. 日間訓練中心 (展能中心) 
7. 護理院舍 
8. 家居訓練及支援服務 
 
觀乎以上選擇，都是以就業路向為主，教育進修的選擇明顯缺乏。但社

會上為裝備非殘疾學童所設計的出路繁多，在中三畢業後，按個人意

願，大部份都可以升讀中四中五。中五之後按成績可選擇留級、中六、

專業進修學院、毅進計劃、展翅計劃，升學進修及就業的選擇兼備。我

們要問，智障及殘疾學生就沒有升學進修的需要，而必須要進入就業的

生涯？ 
 
二. 作為家長，我們深深明白十七、十八歲的智障青年，就算是輕度智障，
其智商及成熟程度，大抵不過是社會水平的十歲八歲。家長看著家中和

左鄰右舍的哥哥姐姐還在求學，而智障的子女就似乎理所當然「去搵食

返工」，箇中辛酸，除父母之外，又有誰能夠了解？ 
 
三. 單純以就業為主的出路安排，不單只忽視為有特殊教育需要人士的教育
權利，同時隱含著一個美麗的口號：「提前出道以彌補智力不足 … … 」
現實卻不然。作為從事協助學員就業的員工，眼見熟口熟面的一群，不

斷穿穿插插，間浮間沉，一般轉介後再沒有出現的學員被看作成功的例

子；為數不少的學員抵不住嚴格要求和現實打擊出現其他精神情緒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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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而只被視為「爛泥扶不上壁」… … 此等情況除了是就業服務的資
源不足以應付龐大的需求，更是因為輕、中度智障及其他可以就業的殘

疾人士，並不適宜在「社會水平的十歲八歲」時，就離開教育的環境，

根本未有充足的智能及操練，就迫著要闖進就業市場，就業服務員工只

能揠苗助長，只「未足秤」的孩子就只能「葬身火海」。 
 
四. 現時以為是節儉的「曇花一現」式課程(例如成人教育課程)，和短期過
渡式的服務(例如家居訓練、社區支援服務等)，未及熱身，便要煞科，
其實在社會成本來看並不划算。這些短期進修課程，相較長期在校或學

年制的課程，表面支出似乎為少，但在具體成本效益上卻是浪費不菲。

目前，部份輕度智障畢業生希望繼續在學科上進修，就只有輪候兩、三

所技能訓練中心的課程。但就最近一個真實個案反映，該學生輪候入讀

日間電腦課程，居然要輪候九個月時間！我們不曉得技能訓練中心課程

的實際輪候情況，但就希望有關部門關注。 
 
五. 另外，我們建議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畢業生提供持續就學的課程，教統局
及職業訓練局可考慮加開系統性的持續學年制証書或文憑課程予學生升

讀，以增加畢業生的出路選擇。另外，東華三院及保良局相繼開辦的社

區學院，其實都是為未能直接進入大學的所有青年人提供持續進修的機

會，兩所社區學院亦可加設為殘疾人士專修的持續學年制証書或文憑課

程，學科、藝術及就業裝備兼容，務求增加畢業生的持續教育機會。教

育統籌局可借鑑歐美國家的設計，為殘疾人士的持續進修發展開步。 
 
六. 至於教統局一直資助的成人教育課程，亦可考慮升格為學年制課程，而
不單只是提供六至十二課，「水過鴨背」式的短期課程。 

 
七. 教育其實是投資，是儲備人力力資本的做法，對整體社會的培育計劃百
利而無一害。由於有少部份殘疾的青年因為肢體殘障程度而在畢業後未

能公開就業或進入庇護工場，當中智障正常的一群卻苦無就學的機會，

家長惟有在家侍候。至於智障的青年人，家長亦長為他們的出路問題苦

惱，如教育統籌局，以至特區政府，無須強留現時為有特殊教育需要人

士的所有措施，而是需要有遠見地培育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童，以至他

們成為社會的生力軍，亦讓家人在減輕照顧負擔之後再參與社會，我們

便可與社會人士合力建設香港。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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